
精神衛生法參審員參與審理事件指定精神醫療
機構作業辦法草案總說明 

    茲配合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

日修正公布，為使參審員參與審理案件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作業流

程明確完備，爰擬具「精神衛生法參審員參與審理事件指定精神醫

療機構作業辦法」草案，共計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定明指定精神醫療機構向法院聲請強制住院應檢具之文件。（草

案第二條） 

三、聲請延長強制住院之程序。（草案第三條） 

四、聲請強制住院及延長強制住院之文件上傳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定明聲請文件補正程序，及精神疾病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協助

事項。（草案第五條） 

六、定明參審員參與審理事件之相關醫療機構，應配合法院審理，

委任代理人於開庭之日到場之規範。（草案第六條） 

七、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之規定，及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配合事項。（草案第七條） 

八、以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方式聲請之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配合本法第五章施行之日定明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精神衛生法參審員參與審理事件指定精神醫療

機構作業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精神衛生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一、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二、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參審員

參與審理之事件，指定精神醫療

機構之作業程序、應備文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

會同司法院定之。」 

三、前開遵行事項，包含指定精神醫

療機構聲請強制住院與延長強制

住院，及嚴重病人、保護人或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病人權益促

進相關公益團體，向法院聲請停

止緊急安置、強制住院或強制社

區治療等情況。 

第二條  聲請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院

之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以下簡稱聲

請機構）向法院聲請強制住院，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基本資料及

通報表。 

二、強制住院聲請狀。 

三、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嚴

重病人之意見說明。 

四、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保

護人之意見書。 

五、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

及病歷摘要。 

六、法院指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四款之文件，於保護人

未確定前之聲請案件，應於保護人

確定後立即補正。 

一、 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項規定，

嚴重病人經強制鑑定結果，仍有

全日住院治療必要時，指定精神

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

資料表及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

人與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

證明文件，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

住院。除前開文件外，參考原精

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制

住院許可辦法第四條規定；並考

量強制住院聲請狀及其他法院指

定之文件亦應檢附之，爰為第一

項規定。 

二、 考量部分文件填寫內容涉及保護

人相關資訊，待選定保護人需再

行補正，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三條  經二位以上指定專科醫師鑑定

嚴重病人有延長強制住院期間之必

要者，聲請機構應於前次法院裁定

強制住院期間屆滿十四日前，向法

院聲請裁定延長強制住院。 

前項聲請，應檢具前條所定文

件及前次法院裁定強制住院之裁定

一、 依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定明聲請延長強制住院之期限，

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 為協助法院核實本件為延長強制

住院之聲請案，應一併檢附前次

法院裁定強制住院之裁定書，如

該裁定係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三



書或宣示筆錄。 項規定由書記官記載於筆錄替代

者，則應提供該裁定之筆錄，爰

為第二項規定。 

第四條 聲請機構聲請強制住院及延長

強制住院時，應將第二條第一項及

前條第二項之文件上傳至「司法院

電子訴訟文書（含線上起訴）服務

平台」。 

為簡化聲請機構之聲請流程，聲請機

構向法院聲請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

院時，應將相關文件上傳於法院資訊

系統。 

第五條  精神疾病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

（以下簡稱審查會）應協助聲請機

構向法院提出嚴重病人之強制住院

或延長強制住院聲請，並協助法院

行政審查聲請機構依第二條第一項

或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檢具之文件。 

聲請機構向法院提出強制住院

或延長強制住院之聲請，文件有欠

缺、錯誤、內容不明確或疑義時，

經法院通知後，聲請機構應依法院

指定之期限，予以補正（件）或提

供書面說明。 

一、 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四項規定，

賦予審查會之協力義務，爰為第

一項規定。 

二、 依本法修正後，強制住院或延長

強制住院已改由法院審理，故參

考原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

及強制住院許可辦法第六條，有

關聲請機構資料補正與提供說明

等義務，經法院審查認有上開補

正等情形時，聲請機構應補正或

提供書面說明，另為確保審議程

序之效率，聲請機構應在法院指

定期限完成，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六條 參審員參與審理之事件，聲請

機構或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以下簡

稱指定機構）應於開庭之日委任代

理人到場。 

法院認有必要時，得通知聲請

機構或指定機構之特定人員於開庭

之日到場。 

一、第一項所稱參與審理之事件，係

指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項、第六

十三條第二項、第六十六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之事件，另本條所稱

之聲請機構及指定機構說明如

下： 

(一) 聲請機構：係指向法院聲請

裁定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

院之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二) 指定機構：執行緊急安置、

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之

機構；當嚴重病人、保護

人，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

體，依本法第六十六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規定，向法院聲

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強制

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時，需

以相對人身分參與審理。 

二、依家事事件法第九十七條準用非

訟事件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法

院為調查事實，得命關係人（依

非訟事件法第十條規定包含聲請



人、相對人與其他利害關係人）

到場；又視訊參與亦視為到場。

又基於專家參審制係採直接審

理，且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二條

第四項規範意旨，聲請人應有協

力法院審查符合嚴重病人最佳利

益之專業判斷等義務，爰於第一

項定明聲請機構或指定機構應配

合審理程序，委任代理人於開庭

之日到場，其委任代理人由機構

決定。 

三、聲請機構或指定機構委任之代理

人，應能充分協助法院為適切判

斷與決定，如熟悉嚴重病人病情

之主治醫師、實施強制鑑定之指

定專科醫師等。惟若法院有特別

考量，亦得直接通知特定出席人

員，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七條 嚴重病人、其保護人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

公益團體，依本法第六十六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規定，得向法院聲請裁

定停止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或

緊急安置。 

指定機構應依前項法院之通

知，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指定機構收受法院依本法第六

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所作停

止緊急安置、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

治療之裁定後，應將裁定結果報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審查

會備查。 

一、 依本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及第

三項規定，強制住院、強制社

區治療或緊急安置期間，嚴重

病人、其保護人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

公益團體，得向法院聲請裁定

停止緊急安置、強制住院或強

制社區治療，爰為第一項規

定。 

二、 法院審理時，為確保嚴重病人

資料之完備與內容正確、適

法，指定機構應依法院通知，

配合提供相關資料，爰為第二

項規定。 

三、 參考九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修正

發布之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定明將裁定

結果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之程

序，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八條  聲請機構向法院聲請強制住院

或延長強制住院，採行司法院電子

訴訟文書（含線上起訴）服務平

台、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方法

時，應依家事事件文書傳真及電子

傳送作業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因應資通訊科技之進步，若聲請機構

以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方法，向

法院聲請強制住院或延長強制住院，

應依家事事件文書傳真及電子傳送作

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

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第五

章施行之日施行。 

本法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

布之第九十一條規定：「本法施行日

期，除第五章、第八十一條第三款及

第四款，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外，自公布後二年施行。」本辦法所

定內容為上開本法除外規定施行日期

範圍，爰以本法第五章施行之日為施

行日期。 

 

 


